附件1
报价函

海口国家高新区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一、我方已仔细研究了观澜湖园区基础设施市政道路项目二期水保单位比选邀请函的全部内容，愿意以（大写）  元整（小写：  元）的报价完成观澜湖园区基础设施市政道路项目二期水保工作，增值税率为    %，工期为30日历天，质量标准完成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编制工作，并取得行业主管部门批复；完成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出具水土保持施工期监测成果（季度报告表、总结报告）等。服务质量需符合国家现行规程、规范及相关技术标准。
二、我方承诺在收到中选确认函后，在规定期限内与你方签订合同，并开展相关工作。
三、我方在此声明，所递交的报价材料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真实和准确。


报价人：                    （公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委托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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